
公告「保管箱租用約定書」修訂內容 

1.本次修改的約定內容將自中華民國 106 年 01 月 01 日起生效。若客戶不同意修改後之內容，得於

前述生效日 前，隨時以書面通知本行終止租約，並配合本行辦理終止手續。 

2.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撥冗閱讀本次條文修訂內容。 

異動前 異動後 

＊本約定書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承租人攜回審閱（審閱期間至

少５日）。 

立保管箱租用約定書人（以下簡稱承租人）茲

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所轄               

分部行（以下簡稱 貴行）租用第       

   種第           號保管箱

壹個，並簽訂「保管箱租用約定書」雙方約定

遵守下列各條款： 

 

＊本保管箱租用約定書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承租人攜回審閱（審

閱期間至少５日）。 

立保管箱租用約定書人（以下簡稱承租人）茲

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所轄               

分部行（以下簡稱 貴行）租用第       

   種第           號保管箱

壹個，並簽訂「保管箱租用約定書」（以下簡

稱本租約）雙方約定遵守下列各條款： 

第四條（對價之調整、補繳、退還及其他約定

事項變更） 

 

貴行如擬調整費率，應於租約到期三十日前，

以書面或事先與承租人約定之方式通知承租

人自下一租期起適用新費率，並應於新費率生

效日六十日前，於 貴行營業場所、網站公告

新費率。 

前項 貴行之通知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調整後之費率及繳納續約租金或應補繳或

退還保證金或押租金之差額。 

二、繳納或補繳之期限。（至少三十日以上）

貴行依第一項通知承租人後，承租人未於通知

期限內繳足租金、保證金或押租金者，承租人

自逾期日起至繳納日止，依補繳當日 貴行牌

告基準利率加碼（年息百分之___），加計遲

延利息。遲延利息之計收，年息最多不得超過 

貴行牌告基準利率一倍。（基準利率係以中華

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金融業拆

第四條（對價之調整、補繳、退還及其他約定

事項變更） 

 

貴行如擬調整費率，應於租約到期三十日前，

以書面或事先與承租人約定之方式通知承租

人自下一租期起適用新費率，並應於新費率生

效日六十日前，於 貴行營業場所、網站公告

新費率。 

前項 貴行之通知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調整後之費率及繳納續約租金或應補繳或

退還保證金或押租金之差額。 

二、繳納或補繳之期限。（至少三十日以上）

貴行依第一項通知承租人後，承租人未於通知

期限內繳足租金、保證金或押租金者，承租人

自逾期日起至繳納日止，依補繳當日 貴行牌

告基準利率加碼（年息百分之___），加計遲

延利息。遲延利息之計收，年息最多不得超過 

貴行牌告基準利率一倍。（基準利率係以中華

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金融業拆



異動前 異動後 

款中心「三個月之隔夜拆款平均利率」作為季

指標利率（取百分率之小數3位，小數點第4

位起四捨五入）。請參照本行官網之公告）貴

行如變更本租約其他約定事項，應事先列明變

更之內容，於營業場所、網站等處揭示公告，

並於租約到期三十日前通知承租人自下一租

期起適用新租約條款或辦理換約手續。貴行未

為第一項或前項通知者，視為依原租約條件續

約。但費率調降者，適用新費率。 

款中心「三個月之隔夜拆款平均利率」作為季

指標利率（取百分率之小數三位，小數點第四

位起四捨五入）。請參照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官網之公告）貴行如變更本租約其

他約定事項，應事先列明變更之內容，於營業

場所、網站等處揭示公告，並於租約到期三十

日前通知承租人自下一租期起適用新租約條

款或辦理換約手續。 

貴行未為第一項或前項通知者，視為依原租約

條件續約。但費率調降者，適用新費率。 

第十六條 （出租人終止租約之事由及租金之

返還） 

 

貴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書面於30日前通

知承租人終止本租約： 

一、貴行因修繕、遷移保管箱或結束保管箱業

務時。 

二、貴行依第四條第一項約定，催告承租人補

繳保證金或押租金之差額，逾一個月後，承租

人仍未補繳者。 

三、承租人對 貴行積欠租用保管箱費用，屆

期未清償，經 貴行訂30日催告清償仍未清償

者。 

四、承租人因使用保管箱或進出保管箱設置場

所對 貴行或第三人造成損害者。 

五、有事實足認承租人違反本租約第七條第一

項置放物之範圍與限制之約定，經 貴行通知

於指定期限內至 貴行處理，承租人逾期未辦

者。 

六、承租人利用保管箱為違法、不正當、異常

或其他類似之交易或行為者（包括但不限於洗

錢、詐欺，或將保管箱借予他人使用）。 

七、承租人違反本租約其他約定情節重大者。

貴行因前項第一款事由終止租約時，應按實際

第十六條（出租人終止租約之事由及租金之返

還） 

 

貴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書面於三十日前

通知承租人終止本租約： 

一、貴行因修繕、遷移保管箱或結束保管箱業

務時。 

二、貴行依第四條第一項約定，催告承租人補

繳保證金或押租金之差額，逾一個月後，承租

人仍未補繳者。 

三、承租人對 貴行積欠租用保管箱費用，屆

期未清償，經 貴行訂三十日催告清償仍未清

償者。 

四、承租人因使用保管箱或進出保管箱設置場

所對 貴行或第三人造成損害者。 

五、有事實足認承租人違反本租約第七條第一

項置放物之範圍與限制之約定，經 貴行通知

於指定期限內至 貴行處理，承租人逾期未辦

者。 

六、承租人利用保管箱為違法、不正當、異常

或其他類似之交易或行為者（包括但不限於洗

錢、詐欺，或將保管箱借予他人使用）。 

七、承租人違反本租約其他約定情節重大者。

貴行因前項第一款事由終止租約時，應按實際



異動前 異動後 

出租日數計收租金，並依法定利率加收利息

後，退還已預收而未到期之租金；若 貴行係

依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事由終止租約時，應無

息按日返還承租人已繳之租金。保證金、押租

金，於辦妥退租手續時無息退還。 

前項應退還之租金、保證金及押租金， 貴行

得依法抵銷。 

出租日數計收租金，並依法定利率加收利息

後，退還已預收而未到期之租金；若 貴行係

依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事由終止租約時，應無

息按日返還承租人已繳之租金。保證金、押租

金，於辦妥退租手續時無息退還。 

前項應退還之租金、保證金及押租金， 貴行

得依法抵銷。 

第二十四條 （資料之使用及揭露） 

 

一、承租人保證所提供予 貴行之所有資料正

確無誤，且授權 貴行得於 貴行所定特定目

的範圍內隨時向有關各方(包括但不限於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勞保局)查證、蒐集

承租人之相關個人資料，並得就該個人資料為

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承租人資料有所變更

時，應儘速通知 貴行。 

第二十四條 （資料之使用及揭露） 

 

一、承租人應依貴行之合理要求提供正確並完

整之與本租約相關之資料及文件，包括但不限

於個人身分查核資料。承租人並授權 貴行得

於 貴行所定特定目的範圍內隨時向有關各

方(包括但不限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勞保局)查證、蒐集承租人之相關個人資

料，及得就該個人資料為處理、利用及國際傳

輸。前述有關承租人之資料或文件發生變動或

有錯誤時，承租人應立即通知 貴行。 

第二十五條（未盡事宜之約定） 

 

本租約如有未盡事宜，由 貴行與承租人另行

約定或依相關法律規定。 

第二十五條（未盡事宜之約定） 

 

本租約如有未盡事宜，由 貴行與承租人另行

約定或依中華民國法律規定。 

無 第二十八條（法令遵循與制裁） 

 

承租人瞭解，  貴行及  貴行集團有義務遵循

國內或國外之法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自

律規範、指示、判決或法院命令，或  貴行集

團之任何成員與任何有權機關、主管機關或執

法機關達成之協議，或各項政策(包含  貴行

集團之政策)、實務典範、政府禁運措施、或

於金融交易法規所規範之報告義務，及任何有

權機關、主管機關、法庭、執法機關、交易所

之要求或命令，包含但不限於英國、美國、聯



異動前 異動後 

合國、歐盟或任何其成員國之制裁法令規範

(以下簡稱制裁規範)。因  貴行及  貴行集團

能否遵循制裁規範與  貴行客戶之行為有直

接關聯，承租人確認並將確保： 

一、承租人並非該等制裁之目標或對象； 

二、遵守相關法令規定； 

三、依本租約租用之保管箱並不會或將不會為

任何制裁目標或對象之利益而使用，且未以可

能導致承租人或  貴行違反任何制裁或使其

成為制裁目標或對象之方式使用依本租約租

用之保管箱；及 

四、如承租人知悉任何違反法令規範或因涉及

違反法令規範而進行之行動、調查或程序，承

租人應立即通知  貴行，但法令另有限制者不

在此限。 

承租人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者，  貴

行得逕行暫時停止本租約所載之開箱作業及

相關服務，並得立即終止本租約。 

貴行於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客戶身分審查作業

或認為必要時，得要求承租人於接獲  貴行通

知之日起十五日內提供審查所需之個人或公

司、實際受益人或對承租人行使控制權之人的

資訊，或對與本租約相關之事項進行說明、提

供相關文件。如承租人逾期未提供前開資訊、

說明或文件，  貴行得以書面通知暫時停止本

租約所載之開箱作業及相關服務，或終止本租

約，並於終止通知書面所載日期時點發生終止

效力。 

承租人瞭解，  貴行及  貴行集團之成員為防

制洗錢、打擊資助恐怖主義之目的，或為遵循

本條相關規範得採取其認為必要之行為。前述

情形毋須通知立約人，除非已經過合理期間且

相關適用法規政策允許進行通知。  貴行及  

貴行集團之成員均毋須對任何因  貴行或  



異動前 異動後 

貴行集團之成員為行使權利或履行義務而採

取之行動、遲延或作業失敗、或因採取上述任

何措施，所因而全面或部份導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 


